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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達到保護消費者合理權益的目

標，消委會透過不同的措施使消費者獲

得更充份的保護，同時，有關的保障亦

基於平等及高透明的原則下實施，當中

包括向各行業「誠信店」發出經營準則。

不過，由於不同行業有其營運特

徵，為符合實際需求，消委會已就金飾

業、百貨辦館業、手機零售業、電腦電

子產品零售業以及電器產品零售業各自

協議了一套“實務守則”（以下稱“行

規”），要求相關行業的「誠信店」遵

守。同時，有關行業的商會會要求其會

員自願遵守，在各種行業的“行規”相

繼推出及執行後，無論消費者或業界都

認同“行規”是為買賣雙方建立溝通及

互信的平台，在“明買明賣”的條件清

晰之下，確實減少了一些不必要的消費

爭議。

目前消委會正與澳門大藥房商會及

港澳燕窩業商會磋商訂立“行規”，有

關商會代表認為，隨著本澳零售業急速

發展，涉及的消費模式及對象亦趨多樣

化，不同行業制訂合理的“行規”，是

有助建立本澳零售業的正面形象。而消

委會與澳門大藥房商會在研究訂立本澳

藥品零售方面的“行規”已進入最後階

段，相信有關的規範執行後，透過行業

齊心發揮自律精神，可以淘汰目前存在

的一些不規則的營商手法，並達到維護

消費者的安全與權益目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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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行規”有助買賣雙方溝通與互信
兩商會積極回應訂立規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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